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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需求书

一、项目概况

新海港综合交通枢纽（GTC）及配套设施建设工程，本项目为总用地面积

352845.13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32637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 85003 平

方米（含综合交通枢纽 40622 平方米、停车楼 34300 平方米、附属建筑 10081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含预留地铁站) 47634 平方米，高架桥及匝道 1429.3

米，国际免税城项目与 GTC 项目间 80m 的地下 2#通道及斜坡。

本项目主要运营管理内容包括：综合交通枢纽（GTC）（含预留地铁站）、

中免通道、停车楼、附属建筑、高架桥、室外总体工程及市政配套工程。

1、综合交通枢纽（GTC）

海口新海滚装码头客运综合枢纽站及综合交通枢纽（GTC）主体分为地上三

层、地下两层，建筑高度34m,地上建筑面积39869.64㎡，地下建筑面积 34032.56

㎡，总建筑面积 73902.2 ㎡。

2、中免通道

中免通道为地下一层，建筑面积 2108.5 ㎡。

3、停车楼

停车楼位于高架桥内侧，主要功能为进出港旅客的车辆停放、入岛车辆人车

汇合等功能。建筑设置地上两层，局部三层。总建筑面积约 34300 平方米，共设

置停车位 1100 个，均为小型客车车位。

4、附属建筑

附属设施为港口监管和运营的检查和管理用房，面积约 10081 平方米，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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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建筑。

5、高架桥工程

本项目包括部分高架桥工程投资，总长度 1429.3 米。

6、室外总体工程

室外总体部分包括：室外机电照明、室外景观绿化、工艺智能化、室外管网、

标识系统、室外硬质铺装、拆除工程。

7、市政配套工程

市政配套工程主要包括水、电、燃气及通信等市政配套工程的建设。

二、技术要求

（一）服务内容

1、交通枢纽运营管理服务内容主要包括 以下 15 项：综合管理、房屋建筑

及配套设施维护保养、建筑本体共用设备设施维护保养、清洁服务、绿化服务、

公共秩序维护、安全管理服务、消防管理、商业出租管理、客运服务管理、运营

调度管理、客流组织、参观接待服务、反恐工作、其他（宣传、节假日活动）；

（1）综合管理；

（2）房屋建筑及配套设施主要包括本体结构、房屋建筑以及配套设施。其

中本体结构包括屋架、屋面、梁、柱、板、梯、池、承重墙、地基等； 房屋建

筑包括外墙饰面、内墙饰面、玻璃幕墙、窗户或抹灰、屋檐、阳台、雨罩、空调

室外机支撑构件、隔热层、防水层、避雷设施、水箱机底、女儿墙、围栏、出入

口和采光 天井玻璃、雨蓬、顶面、吊顶、台阶、室内公共地砖、扶手、栏杆、

门、窗、离 壁沟等； 配套设施主要包括：停车场、道路、室外公共地砖、雨水、

污水井、沟渠、宣传栏、景观灯、广告屏液晶屏、休闲椅、景观小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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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房屋本体共用设备主要包括空调系统、二次供水系统、环控系统、发

电机系 统、低压供配电系统、高压供配电系统、给排水系统、照明系统、安全

防范系统、消防系统、广播系统、防排烟系统、监控系统、信息服务系统等。

（4）清洁服务包括：交通枢纽清洁服务范围包括所属环境地面、各种设施；

大楼外墙、楼顶及玻璃； 大楼大堂及门口走廊、各层公共场所、走廊、卫生间、

楼梯间地面及墙身、灯饰、空调风口、天花板、门窗、消防栓、标志牌等公用设

施设备。

（5）绿化服务包括：交通枢纽场站绿化服务管理范围： 合同约定范围， 一

般包括场站范围内所有 户外绿化带、大楼大堂及走廊、卫生间内绿色植物的管

理。

（6）公共秩序维护

（7）枢纽客流组织及指挥调度

（8）应急演练包括按照编制的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应急演练，提高应急处

置能力与水平。

2、水、电等相关费用代收代缴；

(二) 项目技术要求

1、总体目标

（1）有效投诉处理率 100%，满意度 95%以上；

（2）台账完整无缺漏、准确率 100%；

（3）房屋建筑及公用设施设备完好率不低于 95%；

（4）运营管控系统、监控系统、消防系统等管控系统完好率不低于 95%；

（5）环境卫生达标率不低于 90%、消杀达标率不低于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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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无严重病虫害、绿化损坏率少于 5%、死苗率低于 10%；

（7）保安保洁巡检、清洁签到率 100%。

2、制度及品质要求

（1）建立完善的新海港综合交通枢纽(GTC)运营管理方案；

（2）新海港综合交通枢纽(GTC)管理企业积极配合主管部门的相关管理，及

时提供主管部门所需的相关运营管理资料。

（3）建立完善的投诉处理程序，并能根据不同的投诉性质做到及时、有效、

满意的解决或平息；

（4）所有投诉均有完整记录和跟进结果。对有效投诉予以回访，定期统计

分析投诉处理情况；

（5）制订质量事故处理程序，并留存记录。质量事故处理包含原因调查、

责任分析、应急措施和预防措施。

3、人员要求

（1）管理人员着装统一、仪表整洁、挂牌上岗、行为规范；

（2）专业技术人员具有相应资格；

（3）新海港综合交通枢纽(GTC)管理处 24 小时有人值班；

（4）各级管理人员接受相关运营管理法律、法规培训，熟悉运营管理的基

本法律知识。

4、档案要求

（1）建立各类综合管理台帐，记录新海港综合交通枢纽(GTC)每日管理情况；

（2）明确文件管理的岗位职责，所有文件、记录标识清晰，存放整齐有序，

分类合理，方便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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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件资料记录保持完整、清晰、无缺失、无破损；

（4）客户档案、工程档案、运营管理档案资料齐全、管理完善；

（5）合同及资料保存完整，设置合同清单，并注明合同有效期限。

5、新海港综合交通枢纽(GTC)内租户及进驻企业的管理要求

（1）中标人对新海港综合交通枢纽(GTC)内用房及相应设施对外出租，履行

相应管理及服务的职责；

（2）中标人无需对新海港综合交通枢纽(GTC)内已出租用房提供入室保洁服

务，但需对已出租用房范围内卫生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3）中标人须对新海港综合交通枢纽(GTC)内租户及进驻企业进行管理，并

督促租户或入驻企业履行安全管理、安全隐患排查整改等职责；

（4）新海港综合交通枢纽(GTC)充电设施设备由充电桩运营企业建设、安装，

前述设备设施由充电桩运营企业负责建设、运营及维修维护，中标人须对前述

充电设备设施维护使用进行安全监管，督促充电桩运营企业履行安全管理、安

全隐患排查整改等职责；新海港综合交通枢纽(GTC)建设单位或采购人安装的

高低压配电设施设备等设施设备由中标人负责日常维护保养。

（5）中标人须按时完成水、电等相关费用的代收代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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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人员要求

1、项目人员配置要求，详见下表：

序号 岗位

最低人员配置标准

（人）

岗位职责

1

项目管理负责

人

1 统筹负责整个项目的运营维护管理工作

2

招商运营管理

人员

2

协助项目管理负责人开展本项目的招商运

营维护管理工作

3 物业管理人员 3 负责整个项目的物业管理

4

工程技术人员

（综合管理

类）

8 负责负责项目的综合管理及监管等工作

5

工程技术人员

（信息维护

类）

6 负责项目的信息维护等工作

6

工程技术人员

（水电类）

6 负责项目的机电维修等工作

7 保安 56

负责项目现场的安保巡逻及秩序维护等工

作

8 保洁 44 负责项目的清洁绿化工作

小计 126

2、项目团队人员均须参加专业培训，保证各岗位人员均持有法定证书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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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配置人员，但不得低于以上表格人员配置标准和对

应岗位应具备的素质要求。

(四) 中标后合同履行期间承诺

1、中标人须承诺满足本项目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中标后须严格按照招标

文件要求对本新海港综合交通枢纽(GTC)提供运营管理服务，并在满足招标要求

的基础上制订详细管理方案，包括管理人员组成、设备投入、管理制度、管理方

式、操作流程等内容。

2、中标人须按招投标文件要求(或承诺) 配齐相关服务人员。

3、中标人须做好房屋及公共设施的检查、日常维修和设备设施的巡查、运

行、保养、维护工作。

4、中标人应保障新海港综合交通枢纽(GTC)所有系统正常运作，车场内灯光

照明需达到日常安全运营要求。并配备符合资质的相关人员操作本项目所涉及的

所有智能化控制(监控)系统。

5、中标人须负责项目红线范围内的环境卫生、绿化服务等管理。

6、中标人须维护新海港综合交通枢纽(GTC)管理秩序，建立应急保障机制，

全面负责项目区域内的各类安全保卫管理工作。

7、中标人须定期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知识培训，提高其安全意识，严格遵

守安全生产管理规定，落实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在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必须设

立警示标志，并重点防范防止安全事故发生。项目服务期内，新海港综合交通枢

纽(GTC) 安全管理主体责任由中标人承担。

8、中标人须建立管理档案，档案内容包括委托项目基础资料和日常管理资

料(至少包括管理服务记录、出现突发事件的处理情况、与采购人的文件往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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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汇报资料) ；管理档案应可供采购人随时调阅、检查。

9、中标人须根据项目需要，配置与新海港综合交通枢纽(GTC)管理相适应的

安保器械、办公用品、对讲机、应急装备、消防工具等管理用具。

10、中标人须接受采购人监管，严格执行采购人发出的整改要求，并将整改

落实情况及时向采购人汇报。

11、中标人须配合采购人和政府相关部门，每年开展各种专项行动，如安全

生产、卫生消杀、反恐防恐、交通战备设施联运演练等。

（五）相关说明

1.中标人根据有关物业服务法律法规及交通运输部门制定的相关规定与采购

人签订的项目服务委托合同，对该项目实行统一管理，综合服务，自主经营。

2.本项目服务范围内的所有项目（含设施、设备）的日常维护维修项目，由

中标人实施并承担费用。

3.中标人须严格执行有关管理法律法规以及管理合同，自觉接受采购人及相

关管理部门的监管，因违法或违约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由中标人承担。

4.项目服务期内，因中标人原因引起劳务纠纷或劳动纠纷，由此造成的不利

影响及经济损失由中标人处理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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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务要求

(一) 项目服务范围及期限

1、项目服务范围：新海港综合交通枢纽(GTC)及配套设施运营管理项目(2024

年-2026 年)。

2、服务期限：36 个月(2024 年-2026 年)。

(二) 售后服务要求

1、合同期限届满，中标人须接受采购人对本管理项目进行全面核查，并按

照采购人要求，在规定期限内附上本项目的运营管理档案资料移交给采购人或采

购人指定的第三方单位，办结移交手续。

2、完成上述移交手续后一年内，中标人须根据采购人要求，及时回复采购

人关于该项目的相关疑问，必要时应以书面形式或安排相关人员上门等方式解答

采购人关于该项目的相应疑问。

(三) 投标报价要求

本次投标报价采用包干制报价，报价为三年的运营管理费用，投标报价应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人工费用：包括管理负责人、招商运营管理人员、物业管理人员、工

程技术人员（综合管理类、信息维护类、水电类）、保安、保洁的工资和福利，

以及与人员相关的社会保险、公积金等费用。

（2）水、电费用：包括运行管理过程中所需的能源，如水、电、气、油等，

以及这些能源的供应、运输等费用。

（3）维修费用：包括生产设备日常性维护保养费、室内外设施日常性维护

保养费、日常零星维修工程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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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材料费用：包括日常设备设施维修配件及耗材费、运营所需生产设备

设施购置费。

（5）市场营销费用：包括日常节假日宣传营销等费用。

（6）利润和管理费用：包括企业管理费、利润等。

（7）税金：包括增值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印花税、

企业所得税、工会经费等，不包括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

（8）园林绿化费：包括运营管理园林绿化等费用。

（9）其他费用：包括税金、行政办公费等与运行管理相关的其他杂项费用。

(四) 项目管理及进度要求

中标人接到采购人的书面进场通知书后，应在进场通知规定的时间内安排项

目团队人员进场。具体管理要求详见招标文件中的“项目技术要求”。

（五）项目付款要求

1、提交运营管理服务费报告申请：甲方（发包人）在合同签订后，应按每

个季度预付运营管理服务费。乙方（承包人）需在双方合同签订后，向甲方提交

季度运营管理服务费报告申请，后每个季度的第 3个月底前，向甲方提交下个季

度的运营管理服务费报告申请。

2、审核和支付：甲方（发包人）应在收到报告后，对乙方（承包人）提交

的运营管理服务费报告申请进行审核，确认无误后将款项预支付给乙方（承包人）。

3、调整和监督：在支付预付款后，甲方（发包人）和乙方（承包人）需要

共同监督项目的进度和执行情况，确保《新海港综合交通枢纽（GTC）及配套设

施运营管理项目》运营管理的顺利进行。

(六) 项目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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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标人须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招投标文件与采购人签订本

项目合同，对该项目实行统一管理，综合服务，自主经营。

2、中标人须严格执行与本项目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本项目合同，自觉

接受采购人及相关管理部门的监管。

3、项目服务期内，因中标人原因引起劳务纠纷或劳动纠纷，由此造成的不

利影响及经济损失由中标人处理及承担。

4、试运营期间所产生的运营管理费用，由中标人支付。试运营期不超 2 个

月，试运营管理费用按实际产生费用支付，原则上不超过按 2000 万/年平均到日

历天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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